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規費退還申請書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100.03.22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申請人 

公司或營業所名稱：  OO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通訊地址：□4□0□2□4□5   台中市南區工學路 70號    

負 責 人：     王大同        (簽章) 

統一編號：     12345678      聯 絡 人：      王大同       

電話號碼：    04-22612161    傳真號碼：    04-22621292     

二、 申請類別 

案件名稱：             受託物品試驗                

案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90500001000                 

退費原因：               取消申請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退費金額：新台幣       1,850.-      元整 

□自領-退費支票 

□Ｖ郵寄-退費支票 

□匯款（戶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四、 檢附文件 

    □Ｖ繳款收據(收據編號     檢中收字第 XXXXXX號      ) 

□其他文件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

經辦人          課長          秘書室          會計室          分局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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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股份 

有限公司 王大同 



 


